
 

 

一、财政拨款收入，是指县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上级补助收入，指事业单位收到上级单位拨入的非财政补助资金。 

三、其他收入，是指预算单位在“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等之

外取得的收入。 

四、年初结转和结余，是指以前年度支出预算因客观条件变化未执行完毕、结

转到本年度按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既包括财政拨款的结转和结余，也包括事

业收入、经营收入和其他收入的结转和结余。 

五、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指政府提供一般公共服务的支出。 

六、公共安全（类）支出，指政府维护社会公共安全方面的支出。 

七、教育（类）支出, 指政府教育事务支出。包括教育管理事务、普通教育、

职工教育、成人教育、广播电视教育、留学教育、特殊教育等。 

八、科学技术（类）支出,指科学技术方面的支出。包括科学技术管理事务、基

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研究与开发、科技条件与服务、科学技术普及、开展

国际重大科技合作、重大专项、转制科研机构、科技奖励等。 

九、文化体育与传媒（类）支出：指政府在文化、文物、体育、广播影视、新

闻出版等方面的支出。 



 

 

十、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支出,指政府在社会保障与就业方面的支出。包括社

会保障与就业管理事务、民政管理事务、财政对社会保险基金补助、行政事业

单位离退休、企业改革补助、就业补助、抚恤、退役安置、社会福利、残疾人

事业、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自然灾害生活救助、红十字会事务等。 

十一、医疗卫生（类）支出，指政府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包括医疗卫生管理

事务支出、公立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支出、公共卫生、医疗保障、中医药、

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事务等。 

十二、节能环保（类）支出，指政府节能环保支出。包括环境保护管理事务支

出、环境监测与监察支出、污染治理支出、自然生态保护支出、天然林保护工

程支出、退耕还林支出、能源节约利用、污染减排、可再生能源和资源综合利

用等支出。 

十三、城乡社区事务（类）支出，指城乡社区事务支出。包括城乡社区管理事

务、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城乡社区公共设施、城乡社区住宅、城乡社区环境

卫生、建设市场管理与监督支出等。 

十四、农林水事务（类）支出，指农林水事务支出。包括农业支出、林业支出、

水利支出、扶贫支出、农业综合开发支出等。 

十五、交通运输（类）支出，指交通运输和邮政方面的支出。包括公路运输支

出、水路运输支出、铁路运输支出、民用航空运输支出和邮政业支出。 



 

 

十六、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类）支出，指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支出。

包括资源勘探支出、制造业支出、建筑业支出、电力监管支出、工业和信息产

业监管支出、安全生产监管支出、国有资产监管支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

理支出等。 

十七、商业服务业等事务（类）支出，指商业服务业等事务支出。包括商业流

通事务支出、旅游业管理与服务支出、涉外发展服务支出等。 

十八、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类）支出，指国土资源、海洋、测绘、地震、气

象等公益服务事业方面的支出。 

十九、住房保障（类）支出，指政府用于住房方面的支出。包括保障性安居工

程支出、住房改革支出、城乡社区住宅支出等。如行政事业单位按照国家政策

规定向职工发放住房公积金、提租补贴、购房补贴等。 

二十、其他支出，指除以上支出（类）以外的其他政府支出。 

二十一、年末结转和结余资金，是指本年度或以前年度预算安排、因客观条件

发生变化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要延迟到以后年度继续使用的资金，既包括财

政拨款的结转和结余，也包括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和其他收入的结转和结余 

二十二、基本支出，是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

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二十三、项目支出，是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

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二十四、“三公经费”，是指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

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

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

用车购置费、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

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二十五、工资福利支出，是指单位开支的在职职工和编制外长期聘用人员的各

类劳动报酬，以及为上述人员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等。 

二十六、商品和服务支出，是指单位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支出（不包括用于购置

固定资产的支出、战略性和应急储备支出，但军事方面的耐用消费品和设备的

购置费、军事性建设费以及军事建筑物的购置费等在本科目中反映。） 

二十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是指政府用于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二十八、基本建设支出，是指各级发展与改革部门集中安排的一般预算财政拨

款（不包括政府性基金、预算外资金以及各类拼盘自筹资金等）用于购置固定

资产、战略性和应急性储备、土地和无形资产，以及购建基础设施、大型修缮

所发生的支出。 

二十九、其他资本性支出，是指非各级发展与改革部门集中安排的用于购置固

定资产、战略性和应急性储备、土地和无形资产，以及购建基础设施、大型修

缮和财政支持企业更新改造所发生的支出。 

 

 



 

 

 


